
山东农业大学研究生处通知 
山农大研通字〔2025〕33号 

 

关于做好 2025 年新增研究生导师任职资格 

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根据《山东农业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山农大校字

〔2023〕26 号）等文件精神，现就做好 2025 年新增研究生导师

任职资格认定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定类型 

认定的导师类型包括校内导师、校外导师和行业导师。 

（一）校内导师 

1.符合导师任职资格认定基本条件，尚不具有拟申报学位点

博导或硕导任职资格的我校全职聘用的教学科研系列在岗人员。 

2.新入职教师试用期满考核合格后方可申请（学校引进人才、

入职前在原单位已担任研究生导师的，按引进时双方协议确定申

报资格）。 

3.严格执行导师在退休或聘期结束前能够完整指导一届相

应类型研究生的年龄限定要求。以 2026 级研究生按标准学制应

毕业年度的 7月 1日为基准，具体为： 



四年制（博士）——2030年 7月 1日及以后退休； 

三年制（博士、硕士）——2029年 7月 1日及以后退休； 

二年制（硕士）——2028年 7月 1日及以后退休。 

二级教授按照 65 周岁计算退休日期；三级教授确有课题研

究需要的，经本人申请、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通过，可按

照 63周岁计算退休日期。 

（二）校外导师 

拟申请担任我校兼职导师或校外合作导师的外单位（高校、

科研院所）人员，具体要求参见《山东农业大学校外研究生指导

教师管理办法》（山农大校字〔2023〕28号）。 

（三）行业导师 

拟申请担任我校专业学位研究生行业导师的校外企事业单

位人员，具体要求参见《山东农业大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

行业指导教师选聘管理办法》（山农大办字〔2018〕65号）。 

二、工作安排 

（一）校内导师 

1.方案制订与信息核对（9月 19日前） 

（1）各学院制订本单位导师任职资格认定方案（含认定条

件），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报学位办备案。 

（2）研究生辅导员登录研究生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系统”）

核对并更新本学院各学术学位博、硕士点的研究方向信息。[功能

导航：导师管理—导师任职资格认定-学位点研究方向] 

（3）研究生辅导员登录系统核对本学院现有导师信息，对于



因退休、调离或其他原因不再担任研究生导师的，应及时通过系

统申请取消任职资格，并提交《申请取消导师任职资格人员名单》

（附件 1）。[功能导航：导师管理—导师任职资格认定-查询导师

任职资格（学位点）] 

2.个人申请（9月 26日前） 

符合条件的申请人登录系统填报导师任职资格申请表，并按

照申报学院要求导出提交申报材料纸质版。[功能导航：网址

http://gms.sdau.edu.cn，以“教职工”身份登录后，进入“导

师管理—导师任职资格认定”模块] 

3.资格审查与学术评议（10月 10日前） 

各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根据本学院导师任职资格认定方

案，对申报人员进行资格审查与学术评议（博导原则上应组织答

辩），形成拟新增导师任职资格人员名单，院内公示后，通过系统

维护认定结果，并按要求报送材料。 

4.公示备案（10月中旬） 

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各学院认定结果进行审议并公示备

案。 

（二）校外导师、行业导师 

校外导师、行业导师由各学院根据工作需要，在与校外合作

单位充分沟通基础上，依据学校有关规定及双方合作协议，对申

请人的资格、条件和申报材料进行严格审核，通过系统维护拟聘

任校外导师或行业导师信息，提交学校复核备案。时间不受校内

导师任职资格认定时间限制。 

http://gms.sdau.edu.cn/


三、材料报送 

（一）校内导师 

各学院应按照以下说明提交材料，纸质版由学院负责人签字

并加盖学院公章后提交至学位办（行远楼 422），电子版发至学位

办邮箱（xwb@sdau.edu.cn）： 

1. 9月 19日（周五）前提交 

（1）导师任职资格认定方案，提交纸质版与 Word、扫描 PDF

电子版； 

（2）《申请取消导师任职资格人员名单》，提交纸质版与扫描

PDF电子版。 

2. 10月 10日（周五）前提交 

（1）《导师任职资格认定结果汇总表》（系统导出），提交纸

质版与扫描 PDF电子版； 

（2）《导师任职资格认定情况汇报》（附件 2），提交纸质版

与 Word、扫描 PDF电子版。 

（二）校外导师、行业导师 

通过系统上传拟聘任校外导师或行业导师的《山东农业大学

研究生校外导师/行业导师聘任审批表》盖章扫描件及相关支撑材

料，纸质版无需提交学位办。 

四、有关说明 

（一）2025 年获批增列且计划 2026 年招生的学位点（生物

与医药博士），所属各学院应做好导师遴选工作（所有拟招收生物

与医药专业学位博士生的导师，均应提交生物与医药专博点的博



导任职资格申请）。涉及相近学科在任导师转任新设学位点或领域

的，须联系学位办按要求办理。 

（二）已具备任职资格的导师如不申请提高指导层次（如硕

导申请博导任职资格）或新增指导类型（如专业学位导师申请学

术学位导师任职资格），则无须进行申报。 

（三）所有导师均须参加招生资格年度审核（待任职资格认

定工作完成后进行），审核通过者方具备下一年度招生资格。 

（四）为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推动一流学科建设，经研究，

所在学院无博士点的导师，可跨学院申报博导任职资格，申请人

应符合拟申报学位点的博导任职资格基本条件，申报材料由拟申

报学位点所属学院审核。 

（五）各学院应根据研究生培养需要合理设置导师岗位，促

进导师队伍结构不断优化、规模动态平衡。各学院 45岁及以下博

导占博导总人数的比例原则上应不低于 30%。 

（六）各学院应严格工作程序、坚持认定标准，对于不符合

条件的申请，一律不得上报。对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取消其

认定资格并追究相关审核人员责任。 

 

附件：1.申请取消导师任职资格人员名单 

2.导师任职资格认定情况汇报（提纲） 

 

研究生处 

2025年 9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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